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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先進：  

今天有機會率同本會業務主管向科技及資訊委員會各

位委員先進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施政

成果及未來發展方向，感到非常的榮幸。長期以來，核能議

題備受國人關注，本會基於我國原子能業務主管機關的立

場，為了台灣的永續發展，均全力朝確保核能安全、創造民

眾福祉的施政目標邁進，以下謹就各項業務發展現況及未來

工作重點，向各位委員先進報告。 

壹、安全監督為前提，滿足民眾知的權利 

依我國現行原子能相關法規所賦予本會的職責，在於核

能安全管制、輻射安全管制、核子事故緊急應變、環境輻射

偵測，乃至於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監督與原子能科技民生應用

等許多層面。換言之，建構完整的安全監督機制，確保我國

在原子能相關利用過程中，維持高品質的安全性，以避免社

會大眾遭受到任何的危害，為本會最重要的基本任務。只要

核能利用存在我國一天，本會就必須以最嚴格、嚴謹的方式

執行安全監管工作。 

回顧我國核能發電的開發利用，早年核能資訊較為保守

封閉，致民眾常無法取得正確知識；然而現在社會已邁入開

放民主，滿足民眾知的權利是政府施政成功與否最重要的關

鍵。由於核能具有高度專業性，因此要避免因誤解而排斥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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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惟有力求資訊公開透明化，充分滿足民眾知的權利，才

能使真象讓外界瞭解。 

貳、以紮實工作績效，讓民眾更安心放心 

目前國內已有 3座核能電廠 6部核能機組運轉中，而核四

廠 2部核能機組亦正在興建中，另國內在醫、農、工層面對原

子能亦有廣泛之運用，加上民眾對環境輻射偵測及放射性廢棄

物處理的重視，可說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或多或少均會和核能

有所接觸，如何讓民眾對此更安心放心，有賴本會更良好的工

作績效。謹將本會過去工作績效及服務成果要項報告如下。 

一、推動組織及功能內造，形塑更精實的服務團隊  

（一） 自 91 年 7 月本會核能研究所分別整合成立「核能安

全」、「輻射應用」及「環境與能源」3科技中心，大幅

增加對環境永續及新能源科技的研發範疇。並以資源共

享之理念，開放該所人力及設施，讓核能研究所朝向更

務實、更寬廣、更貼近民眾的方向前進。 

（二） 將位於高雄之「輻射偵測中心」改造為本會南部辦公

室，除執行嘉義以南地區輻射安全工作外；並就近監督

核三廠運轉安全，擴大服務南部地區社會大眾及公私團

體，以增進行政效能。 

（三） 陸續重整本會內部核安、輻安、緊急應變及核廢料管理

組織架構；並於 92年 12月完成將原位於台北縣板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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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放射性物料管理局」遷回本會會址（台北縣永和市）

合署辦公，進一步整合核安監督作業平台。 

二、維持高品質核安監督績效，強化輻射防護管理機制  

（一） 持續強化國內各核能電廠運轉安全管制，93年度國內

3 座核能電廠 6 部機組，僅發生 1 次跳機，顯示我國

核能電廠的安全營運已維持在相當穩健可靠的地步。 

（二） 對於興建中的核四廠，亦持續嚴格監督其安全品質，

透過每日駐廠視察、團隊視察及廠家稽查等措施，查

核任何可能的缺失，以確保建廠工程品質。93年度計

執行定期視察、專案查證及設備製造品質稽查等作業

共 12次。 

（三） 充實精進管制資料庫，建置輻射源電腦化管理系統，

建立鋼鐵建材輻射偵檢人員資料庫、行政處分資料庫

及鋼鐵業輻射偵檢作業認可證明資料庫，以更確實掌

握國內各項輻射防護作業及管制動態。 

（四） 93 年度已執行 71 所大專院校「輻射作業普查及輔導

計畫」，輔導及強化大專院校輻射防護管理組織，並建

立自我管理及檢查能力；另執行 14個軍事機關「輻射

作業輔導檢查計畫」，以加強輻射源安全管制。 

（五） 為促進核能電廠附近民眾對輻射安全知識之瞭解，93

年度亦針對金山、石門、萬里、三芝等核能電廠附近

地區民眾，辦理多場輻射安全研習宣導活動，未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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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工作將持續擴大，以提升服務效能。 

三、健全核能管制法規體系，以擴大監管效能  

（一） 配合日益嚴謹的核能安全管制趨勢，本會近年來已陸

續研訂「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游離輻射防護

法」、「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等管制法規，均獲 大院審議通過後公布。上述管制

法規之完成，有效提供本會依法行政、依法監督的利

器，對進一步保障國人核能及輻射安全，立下新的里

程碑。 

（二） 另為使社會大眾關切的國內低放射性核廢料處置場

之設置，有更明確的法源依據，本會已於 91 年年底

完成「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定條例」

草案，經行政院通過後送達  大院第 5屆委員審議，

惜未獲立法通過。目前本條例已參酌相關法規之精神

進行檢討修訂，盼再次送達 大院後，能獲得  大院

早日審議通過，以更落實對國內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作業之管理。 

四、設置全天候核安監管中心，作好危機及防恐應變  

（一）為落實平時整備，掌握應變先機，本會在 93年 1月

設立「核安監管中心」，全年 365天 24小時均有專業

人員待命，透過網路監控系統，即時掌握國內各核能

機組最新運轉動態及環境輻射偵測資訊，同時作為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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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及防恐應變的單一服務窗口。 

（二）本監管中心成立以來，已多次安排向各核能電廠所在

地居民、相關團體及國外人士說明介紹，對強化社會

各界瞭解政府確保核安的決心，具有相當正面效果。 

（三）為更務實檢驗我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整備之能量，本

會每年均規劃執行核安演習。93 年核安演習即以核

三廠為目標，進行各項動員機制之測試，並於 93 年

9 月 24 日全部執行完畢。本次演習規劃全月份（93

年 9月）為「核能安全月」，以 4週的時間分別設定

「核安教育」、「核安溝通」、「勤前教育」及「核安演

練」為演習重點，讓社會大眾及參演單位均能按部就

班獲得充分資訊，測試核災輻傷醫療運作機制與救護

能力。 

五、以多重監管機制，加強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一） 嚴密執行核子原料、核子燃料及放射性廢棄物相關設

施與作業之安全審查與檢查，確保放射性物料之營運

安全。93年 3座核能電廠產生之低放射性固化廢棄物

共 664桶，為 92年產量（765桶）之 86.8%，產量

再創歷年新低，顯示減廢績效持續進步。 

（二） 依據物管法要求台電公司提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計畫書」，於 93年 1月完成審查核定，並督促台

電公司確實依計畫進度執行。此外，亦完成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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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物料移置核研所專案計畫，讓國內對核物料之監控

及保防作業更趨安全完整。 

（三） 93年 7月召開「2004廢棄物解除管制清潔標準及檢

測學術研討會」，參照國際原子能總署新發布之廢棄

物解除管制標準，制訂「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

性廢棄物管理辦法」，此舉將可大幅減少最終處置場

的設計容量、運送次數及處置費用，符合法規鬆綁、

資源再利用及環境永續經營的原則。 

六、以直接服務的精神，強化資訊透明化機制   

（一） 本會已設置全天候核安監管中心，除作為服務民眾各

類查詢的主要聯絡窗口外；民眾亦可透過網路與該中

心同步瞭解國內各核能電廠安全運轉資訊及環境輻

射偵測動態。 

（二） 無論是核安、輻安、緊急應變，乃至於放射性廢棄物

管理，本會重要之管制作為，均撰成報告上網公布，

以增加外界對關心議題的瞭解。 

（三） 除定期將本會重要管制資訊分送各核能電廠所在地

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參閱外；並定期召開記者會或不

定期以媒體專訪的方式，就社會大眾關心主題加以詳

細說明。 

七、推動核能技術合作交流，強化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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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破我國外交限制，積極建立與國際重要核能國家或

組織之交流管道。93年度本會已組團出席 2004年太

平洋盆地核能會議，並與歐盟、國際原子能總署、美、

日等代表進行會談。 

（二）另在台美及台日雙邊核能合作架構下，93 年已分別

組團赴美參加「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及在台辦理

「台日核安研討會」，就我國與美日雙方核能技術合

作議題，進行技術經驗交流。 

（三）推動參與國際間重大核能技術合作計畫，包括「熱流

程式應用及合作計畫」、「安全度評估領域研究計畫」

及「核設施除役計畫科技資訊交流協定」等。 

參、推動核研所轉型，擴大研發服務領域 

本會所屬核能研究所自 78 年歸屬本會以來，多年來均致

力於核能安全、輻射防護及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等研發範疇。為

充分利用該所多年來所累積的研發能量，近年來本會積極推動

該所轉型工作，除了核安、輻安領域外，更成立「環境與能源

科技中心」，擴大投入環保與新能源科技的開發。在該所全體

人員努力下，已有良好之研發成果。92 年度該所整體組織績

效，亦於 93 年上半年經國科會評選為「優等」之科技機關，

顯示該所研發績效已獲外界肯定。謹將該所 93 年度重大科技

研發成果報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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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積極推動研發電漿岩化處理技術，並已由核能研究所與

中國造船公司達成技術移轉協定。由於此項技術具有減

量、安全、無害化及免除二次污染之優點，對應用於我

國低強度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將跨出一大步。也為台

灣環境永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 建立放射性廢棄物高效率固化減容技術與自動化貯存設

施，減少環境輻射劑量。該技術已輸出日本，首創我國

核能科技輸出先進國家先例。 

（三） 建立核能電廠回收廢水總有機碳抑低程序開發及先導系

統，可充分改善核一、二廠回收廢水品質，使化學績效

指標達世界先進國家標準。 

（四） 建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性能量測平台、直接甲醇燃料

電池觸媒電極改良、太陽電池元件製作及奈米儲氫碳材

等技術，增進民生福祉與環境生態品質。 

（五） 完成「風險告知應用於核一廠火災分析及防火包覆評估

計畫」，可協助核一廠在兼顧核能安全的前題下，去除不

必要的耗材，估計每部機組可節省國家公帑達新台幣億

元以上。 

（六） 通過衛生署第 3階段 GMP／cGMP確效查核，使核能研

究所成為國內第一家具有合法供應核醫藥物之公立機

構，有效加強國人醫療品質。 

（七） 研發完成巴金森氏症 Tc-99m-TRODAT-1 及神經內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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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 In-111-DTPA-Octreotide 等二項診斷用造影劑核醫

藥物，目前已向衛生署申請查驗登記，俟取得藥物許可

證後，將可供應國內各大醫院造福病患。 

（八） 將自行開發完成之體抑素胜肽 (Octreotide)新製程技

術，成功技轉台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於

93 年 10 月獲得衛生署核發藥物許可證，此項藥品成為

我國製藥廠首項自製胜肽藥品，可治療神經內分泌腫瘤

疾病，造福國人。 

肆、以專業服務理念，規劃未來工作重點 

展望未來，本會必須以更專業、更創新及更具效率的服務

及監督措施，才能因應外界對核能安全要求日益嚴格的趨勢。

而在規劃未來工作重點時，更揭示「安全第一、簡政便民、法

規鬆綁」為原則，要項摘述如下： 

一、在核能電廠安全管制方面，除落實現有預防管理機制，嚴

密監督運轉中核能電廠安全性與可靠性外；並依據核四建

廠時程，密集組成專案視察團隊，赴核四工地及廠家執行

品質視察，以強化核四建廠安全。 

二、為使我國核安管制作業更人性化，本會已參酌美國核管會

對核子反應器監督的作法，研擬建立我國核安管制紅綠燈

制度，以紅、黃、白 3種顏色燈號來顯示核能機組安全運

轉現況，而民眾可透過網路瞭解，有效加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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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盡最大努力，督促台電公司積極進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設施的選址與興建工作，並配合行政院蘭嶼貯存場

遷場推動委員會，嚴密監督蘭嶼貯存場的貯存安全及廢料

桶檢整重裝作業，做好貯存場遷場前的安全監督。 

四、持續推動放射性廢棄物減容減量工作，督促各核能電廠改

進廠務管理與作業程序，引用高效能減容減量技術，以進

一步降低廢棄物的產量。 

五、督促台電公司推動用過核燃料乾式貯存計畫，預先組成建

造執照審查團隊，建立關鍵技術領域之審查準則，積極培

訓品質保證及焊接與非破壞檢測人才，以保障施工品質，

確保該設施之安全。 

六、為防範核能電廠緊急意外事故發生時，一般民眾及工作人

員可能因放射性碘洩漏，而造成甲狀腺危害。本會已訂定

核能電廠緊急意外事故服用碘化鉀防護導則，採集中貯

存、專人管理、並委由地方主管機關統一發放之作業模

式。各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半徑 5 公里)內之所有民

眾，將於 94年 4月底前完成發放 2天份量之碘片。 

七、為配合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於 94 年 7 月正式施行，已積

極研訂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相關子法，加強各項應變平時

整備工作，提升核安演習作業的信度及效度，以拓展安全

管制的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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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立輻射彈應變機制，加強核子保安作業視察，強化反恐

及核子保安相關作業演練，提升核能電廠整體安全防護及

放射性物質恐怖攻擊之整備應變能力。 

九、繼續深化本會專業人員的基本學識、技術和能力，除藉以

提升管制品質外；並努力用民眾聽得懂、最淺顯的語言，

讓管制作業更加透明化。 

十、除簡化作業流程及縮短申辦案件時間，以達成簡政便民及

提升服務品質目標外；並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研(修)訂

相關法規，合理進行法規鬆綁，以提升管制服務品質。 

十一、厚植核能研究所研發利基，擴大對核能安全、環境保育

及再生能源研發能量，要項敘述如下： 

(一) 積極精進電漿岩化技術處理低放射性廢棄物相關技

術，並積極爭取利用此項技術奠定解決我國低放射性

廢棄物處置問題的良好基礎。 

(二) 拓展再生能源研發領域，建置以太陽能電池、燃料電

池、風能及生質能等之整合示範與測試系統，並以奈

米科技建構利用氫能之潔淨綠色能源系統，來協助建

立國內自主新能源產業。 

(三) 配合京都議定書正式實施後國際間環保趨勢，建立溫

室氣體排放之檢測認證及 CO2 分離與減量等相關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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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技術能力，以達成國家永續發展之施政目標。 

(四) 加速推動核醫藥物產業化，並以市場及服務行銷為導

向，強化核醫藥物產品之競爭力。 

(五) 強化核能安全各項核心技術之開發，確保國內核能安

全分析技術與國際同步。除有效支援核安管制業務、

確保核能電廠營運安全外；並將相關技術拓展至其他

工業界，提升核安科技之經濟利基與產業競爭力。 

伍、以環境永續原則，奠定健康台灣根基 

本會是一個專業行政機關，首要任務在於為核能及輻射

安全把關，並利用核能科技創新民生應用。在此目標下，本

會將秉持「環境永續健康」的施政主軸，本於「主動、積極、

創新、服務」的精神，繼續致力於核能及輻射安全的管制與

監督，強化意外事故應變能力，厚植核能科技對民生經濟利

用價值，擴展再生能源與新能源之研發，並督促台電公司妥

善處理放射性廢棄物相關問題。同時亦將擴大民間及學者專

家的參與，力求資訊公開透明化，期能讓民眾安心、放心。

企望各位委員對本會的工作繼續惠予指導、支持與協助。 

最後，祝各位委員身體健康，平安如意。謝謝！ 


